國立金門大學體育室運動器材借用申請單
借用日期：  年   月   日     時起
      歸還日期：  年   月   日     時止
活動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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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器
材
借
用
說
明
	一、器材開放借用時間：本校體育課程上課時間每週一、二、四(15:30-17:20)。

二、借用器材品名、規格、數量請當面點清，並確實依歸還日期歸還。

三、器材借用程序：請先至體育室確認所需器材，再經系所蓋章後送體育室核准；借用時應攜借用人學生證至器材室領取器材。

四、借用器材如有遺失或損壞，應按規定賠償。
※特別規定：借用號碼背心使用完畢，均應送洗燙整後歸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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